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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并的基念令计方攸及其比较今

邓小洋
（湖南大学会计学院．湖南长沙410079)

摘 要：由于采用不同的会计方法处理企业合并会产生显著的差异．因此．企业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来选
择会计处理方法。 目前，人们对实务中常用的两种方法即购买法(purchase method)和权益集合法(pooling of 
interests method)较为熟悉，但对最近理论上流行的一种所谓的“重新开始法”(fresh-start method)却较为陌

生。 为此，本文拟对这三种会计方法从含义、产生的会计结果和理论依据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我国制
订企业并购的会计规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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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企业合并的业务，西方会计实务中主要有两种处理方法：即购买法(purchase me

thod)和权益集合法(pooling of interests method) 理论上还有一种所谓的 “

重新开始法
”

(fresh-start method)。 这三种基本会计方法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又有何理论依据，会产生什么

样的会计结果，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企业合井的基本会计处理方法

（一 ）会计实务中采用的基本方法：权益集合法与购买法

根据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 Opinion No. 16)的定义，权益集合法是指
“

核算两家或两

家以上的公司通过权益性证券交换而实现权益联合的企业合并的会计方法。 由于合并是 在没

有进行资源支付的情况下完成的，所以不能区分收购方。 所有权益继续不变且原有会计基础

保留。 各成员公司记录的资产和负债按原有金额记录在合并后的公司中 合并公司的收益包

括各成员公司在合并当年的整个财政年度的收益 各成员公司以前年度的报告收益进行 合

并，然后作为合并收益在合并公司的 合并收益表中报告。”

主张采用权益集合法而反对采用购买法的人认为：（l)在进行股票交换的企业合并中，各

股东团体将他们的资源、优秀管理人才和风险结合后形成一个新的主体以便继续以前的业务

和继续获得收益流量。 各成员股东团体共同分担风险是股权交换式企业合并的重要原因 通

过权益集合，每一个团体继续维持以前投资的风险要素，与此同时，共同分担交换的风险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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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2）权益集合法与历史成本会计和持续经营概念相一致；（3）权益集合法很容易实施．而购

买法则存在客观确定发行股票、收到资产和承抇债务的现行价值的困难；（4）购买法下只有被

购公司进行了重新计价。 这种同类资产（或负债）或按历史成本计价或按公允价值计价的做法

是及不对称的。

根据APB Opinion No. 16的定义，购买法是指
“ 核算 一家公司收购另一家公司的企业合

并的会计方法。 收购公司按收购成本记录收购的资产减负债。 收购成本与被收购公司的有形

和可辨认无形资产减负债的公允价值的差额作为商誉记录。 收购公司的报告收益包括被收购

公司在收购后的经营业务，以收购公司的成本为基础
”

主张采用购买法而反对权益集合法的人认为：（l）绝大多数企业合并中可辨认的收购方获

得了对另一家公司的资产的控制．因此·收购交易已发生因而应采用收购法；（2）一项企业合并

是以对有关的各种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而不是帐面价值为基础进行讨价还价的正常交易的

结果；（3）企业合并总是以支付现金，其他资产．或负债进行购买而实现的，因而不可能以帐面

价值而只能以公允市价才能在市场上进行买卖；（4）购买法报告了交易的实质，因此坚持了资

产购置传统的会计处理原则；（5）权益集合法缺乏正确的概念基础， 到目前为止．对该方法的定

义都是不成功的；（6）权益集合法使得管理界在年末安排企业合并和出售合并公司的资产获得

”即时收益” (instant income)。

购买法和权益集合法是伴随美国在 20世纪40年代末期出现的并购浪潮而应运而生的。

会计实务上最早采用的是权益集合法．当时的含义就是将规模大小相当的公司的资产、负债和

股东权益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单 一、更大的经济实体＾ 而收买法则是要求所有权发生变化，即一

家公司被看作是买主， 另一家公司则被看作是卖主，因而采用了常规的资产购置的会计处理

程序。

美国历史上第一 个关千企业合并的权威性公告是1950年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所属会

计程序委员会发布的第40号会计研究公报(ARB No. 40, business combinations)“ 企业合

并
＂

。 权益集合法限制在下列两种情况下使用：（1）规模大体相当的公司合并；（2）新合并的公

司没有改变原有成员公司的管理人员和所有权（权益的连续性）。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ARB No. 40措辞含糊因而在实际执行时往往取决千各种不同的理

解。 20世纪50年代，许多性质相同的企业合并却采用了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其结果是直接

导致了CAP (the Committee on Accounting Procedure)颁布了ARB No. 48, Business Combi

nation(1957 年）。 ARB No. 48使更大范围的使用权益集合法合法化，即便是一家公司比另一

家公司大19倍时也可使用权益集合法。 由于权益集合法通常能报告更高的收益，20世纪60

年代许多企业都利用ARB No. 48更宽松的标准，采用权益集合法反映企业合并。 尽管媒体

披露并指责绝大多数企业合并都属于购置性交易，但权益集合法的运用却 有增无减。

为了回应各界对滥用权益集合法的批评，AICPA 于1959年成立了会计原则委员会(the

Accounting Principles Board)。 1970年8月，APB 发布了APB Opinion No. 16。 APB Opin

ion No. 16对权益集合法的使用提出了12项限制性条件。 自APB Opinion No. 16于1970年

10月31日生 效后，权益集合法的滥用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表1如实的说明了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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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APB Opinion No. 16生效前后权益集合法使用情况的比较

APB Opinion No. 16颁布以前 APB Opinion No. 16生效以后

年度 合并数量 采用权益集合法的公司 年度 合并数量 采用权益集合法的公司
1967 260 55. 4% 1971 233 42. 9%
1968 374 49.2% 1972 262 38. 9%
1969 380 48. 7% 1973 252 35. 3%
1970 1974 193 25. 9%

1975 106 29. 2%
1976 146 30.0%
1977 166 28. 9%

资料来源：based on a survey of 600 companies as reported m the 1968-1978 editions of AICP's Accoun

ting Trends and Techniques.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两种不同的方法会产生显著会计差异，所以公司在APB Q>inion 

No.16生效后的30年里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寻求使用权益集合法的努力。 其结果是，美国证券交

易委员会(SEC)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了无数关于权益集合法适用条件的释义性文件。 这

不得不使人对现行会计准则产生疑虑。 迫于压力，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千1996年决定重新考虑

企业合并会计和无形资产会计问题。 FASB于1g99年9月7日对外公布了《企业合并和无形资

产》的征求意见稿。 这份征求意见稿决定：取消权益集合法，只允许采用购买法。

（二）会计理论中的基本方法：重新开始法

不象权益集合法和购买法，重新开始法目前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企业合并中采用过。

但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研究企业合并的会计方法时并没有只局限在已采用过的会计

方法上。 从某种程度上看，重新开始法可能为企业合并的所有资产和负债建立新的会计基础。

虽然在企业合并中尚未采用过重新开始法，但实务中对某类公司重组有时采用重新开始法。 在

重新开始法下，报告主体被当作一个新主体处理，所有的资产和负债都以重组日的公允市价为

础进行计囊，新主体也就从重组日开始了。 如果将重新开始法运用于企业合并，则要求参与合并

公司的所有的资产和负债都以公允价值为基础重新进行计量。 同收买法一样，重新开始法适用

千支付现金，其他资产，债务，股票，或兼而有之的企业合并。 尽管重新开始法从技术上讲可能适

合于所有的企业合并，但出于实际上的考虑．仅讨论购买法可能不合适的情况。 这与AICPA

(1968)提出的公允价值集合法(fair value pooling method)是相吻合的。

二三种会计方法的比较分析

（一）三种会计方法产生的会计结果差异的比较分析

这三种不同会计处理方法自然会产生不同的会计结果，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产生的差异

是十分显著的。 正因为此，围绕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的争论也就总是噪嗅不休。 不同会

计处理方法所产生的会计结果的最根本的差异在于是否为任何、部分或全部资产和负债建立

新的会计基础。 建立新的会计基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l）为参与合并公司已确认的资产和负

债建立新的计僵基础；（2）确认和计量以前可能未确认的资产和负债。

由于报告主体并没有对资产和负债全面进行日常重新确认和计量．因此，要建立一个新的

计价基础是困难的。 尽管某些资产和负债如有价证券常常需进行重新计价，但绝大多数资产

和负债并没有进行重新计价。 确认和计量另外的资产或负债也许更具争议性，因为待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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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通常是自创的可辨认无形资产。 其在日常会计处理中通常是发生时费用化，若在合并时

作为资产处理是违背常理的。 对许多或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重新计价，其影响是显著的，因为

它直接影响到报告收益。 同样，确认合并公司的自创无形资产也会对报告收益产生影响。

在企业合并中采用三种不同会计处理方法也无法回避上述两个问题。 权益集合法不对任

何合并公司的任何已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建立新的计价基础，也不确认任何另外的资产和负债。

但是，购买法为企业合并中收购的资产和负债建立新的计价基础，同时确认被收购公司以前未

确认的资产（包括商誉）和负债。 与权益集合法和购买法相比较，重新开始法为参与合并公司

的所有资产和负债全面建立新的计价基础，同时确认参与合并公司以前未确认的所有资产（包

括商誉）和负债。

三种不同会计方法所产生的会计结果的另一差别在于如何报告合并当年的收益。 权益集

合法下．对合并公司的收益进行汇总后作为合并收益对外报告，不考虑合并发生的年度，从而

有时会产生所谓的
＂

瞬时利润
”

(instant profit)。 而购买法和重新开始法下，仅对自合并日后

合并公司的收益进行合并。 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合并当年采用权益集合法一般比

采用购买法和重新开始法报告的收益要高一些

三种不同会计方法所产生的会计结果的另一差别在于留存收益的处理。 权益集合法下．

参与合并公司的留存收益在合并日进行合并后在合并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反映。 而购买法下，

只有收购方的留存收益在合并日反映到合并财务报表中。 重新开始法下，由千是建立了一个

新主体因而新主体不可能在开始日便出现留存收益．所以合并日不考虑合并公司的留存收益。

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采用权益集合法一般比采用购买法报告的留存收益余额要高

一些而采用购买法一般比采用重新开始法报告的留存收益余额要高一些，其结果见表2

表2 企业合井会计处理方法所产生结果的主要差异比较

权益集合法 购买法 重新开始法

否
是 是1. 是否重新确认以前已确认的资产和负债

（被收购方） （全部）

2. 是否确认以前未确认的资产和负债
否 是 是

（包括商誉）
仁一

是 是
否3. 是否报告留存收益

（全部） （收购方）

4. 是否报告合并前收益 是 否 否

（二）三种会计处理方法的理论依据差异分析

对部分或所有资产和负债是否建立新的会计基础主要取决于是否发生了特别重大的经济

事件，如对资产和负债的控制发生了变更的交易。 企业合并常常但并不总是被看作是这样的

事件，这也同样取决于对一家或几家合并公司的资产和负债的控制是否被认为发生了变化。

因此·控制变更就成为区分各种不同企业合并会计方法的主要理论依据。

权益集合法下，合并被看作是合并公司股东之间而不是合并公司之间的交易而形成的。

因此，对合并公司的资产和负债的控制并没有发生变化，而只不过是公司的所有权益进行了简

单合并。 其结果是，不需要为巳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建立新的计价基础，也不需要确认尚未确认

的资产和负债。

购买法认为合并公司间发生了交易．这种交易被看作是收购方和被收购方参与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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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被收购方的资产和负债的控制发生了变更，但对收购方的资产和负债的控制并没有发

生变更。 其结果是，为从被收购方获得的资产和负债建立新的会计基础，但不为收购方的资产

和负债建立新的基础。

重新开始法认为合并公司间也发生了交易，同时这种交易也被看作是收购方和被收购方

的参与。 但是，合并公司被看作是被收购方，而新产生的主体则是收购方。 其结果是，为合并

公司的所有资产和负债建立新的会计基础。

1. 权益集合法。 权益集合法假定以前独立的公司在合并后续存。 为了完成所有权的混

合，合并必须通过权益股份的交换从而使拥有合并以前公司独立的所有权结合后继续在合并

后的公司中持有。 由于这个原因，只有交换权益股份而没有支付现金，其他资产，或债务的企

业合并才能采用权益集合法。 因此，实现合并所采用的对价的性质对权益集合法是至关重要

的。 合并后的所有权仍没有变化，股东仍保留与所有权相关的风险和报酬。 每一所有权团体

被看作是放弃以前公司的权益但通过交换获得：（a）持有对原公司较少权益；（b）持有以前其他

所有权团体持有的权益。 以前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也被看作是维持不变，只不过是合并了而已，

合并并没有增加或减少资产和负债的总额。 所有者除了原有的投资额外并没有增加新的投

资，也没有向他们支付资产（交换的股份并非资产）。 合并公司被看作没有直接参与合并交易，

而是所有者直接参与的交换持有股份的交易。 因此，合并公司只不过是所有者交易的
＂

袖手旁

观
”

者，从而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发生重大的经济事件。

因为认定在合并交易中既没有收到（或支付）资产也没有承担（或清偿）负债，各主体也没

有直接参与权益交换的交易，所以，合并后的公司可以看作是合并前公司的延续。 因此，这种

合并并没有产生新的计价基础的必要。 相反，由于合并前公司可延续到合并后的公司，因此，

合并前公司的资产和负债可以简单转入合并后公司的财务报表中，也不确认其他资产和负债。

由于认定合并后公司的总资源并没有发生变化，总收益当然也认定没有发生变化 从某种程

度上看，这种合并只不过是法律形式发生了变化，但经济实质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2. 购买法。 购买法假定企业合并交易中合并公司中有一方是收购者或购买者，合并后收

购者续存。 在企业合并交易中．收购方在收购对价中以现金或其他资产，或债务工具，或发行

股票等形式购买被收购方的资产和负债 收购对价并不影响收购资产和负债的计价方式。 因

为假定交换性交易是由独立各方进行的讨价还价式的正常交易，所以一般认为交换价值等千

获得的资产和负债的总价值即总收购价格，从而确认购买的资产和负债并以它们的公允价值

为基础进行计量，任何留剩的部分都作为外购商誉确认。 但是收购方的资产和负债的计量不

受交易的影响，也不确认收购方未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因为它们并没有参与交易。

购买法与交换性交易的一般会计处理规则即按交易中交换项目的公允价值核算是一致

的。 由于交易是站在收购方的角度来审视的．因此．购买法假定参与交易的一方能作为续存经

济主体或收购方辨认。 这与权益集合法和重新开始法不能辨认收购方形成对照

3. 重新开始法。 重新开始法假定合并前的公司在合并后无一续存，但形成了一个新主

体。 尽管新主体可能仍沿用以前公司的名称．但却被看作是经济上完全不同千其前身 新主

体可能在诸如地理位置、规模和经营范围等方面都不同于合并前的公司。 因此，合并前的公司

没有一家被看作是合并后续存。 新主体的产生与媒体的宣称诸如开创了
“

新纪元
”

、“将获得以

前公司无法取得的协同效应
”

等是相吻合的。 事实上．类似的合并有时会使企业一跃成为行业

的先驱，甚至改变整个行业的动态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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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交易中采用的对价性质并不影响交换的价值．因此，与新主体的会计核算不相关。 合

并公司被看作是直接参与了交易，交易的结果是合并前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为新会计主体所购

置。 由于它们现在都属于新主体所拥有，所以所有已经记录的资产和负债都必须按公允价值

重新计价，任何尚未确认的资产和负债也被新主体所确认。 对新主体的构成有两种观点： 一种

观点认为合并后形成的新主体完全不同千合并前的公司；另一种观点认为，新主体仅限于不能

辨认收购方时的企业合并。 权益集合法、购买法和重新开始法的理论依据比较如下（见表3):

表3 企业合井会计处理方法理论依据的主要差异比较

权益集合法 购买法 重新开始法

1. 收购对价的性质是否与会计有关
是

否 否
（仅进行股份交换）

否
是 是2. 合并公司是否参与合并交易

（仅股东参与交易）

否 否
是3. 合并交易完成后是否产生新主体

（公司合并前后续存） （强大方续存）

4. 对合并公司部分或全部资产和负债的控制 是 是
否

（被收贻方） （全部）是否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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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Methods Accounting for Business Combinations 

and the Related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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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an be produced due to applying different accounting 

methods to business combinations. Therefore, many enterprises choose accounting methods 

for the benefits of their own. At present, purchase method and pooling of interest" method 

are known in accounting practice. However a theoretical method called "fresth-start method" 

is quite new to accounting scholars. In order to providing with accounting regulation ref e 

renc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merger and acquis1t1on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se three meth

ods from three aspects: definitions, accounting consequences and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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